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 

关于对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、 

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左强给予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 

当事人： 

左强，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、时任董事兼总经

理。 

 

经查明，左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一、违反自行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，且未采取积极解决措施，

导致所持有的股份在股份限售期内被转让。 

2017 年 10 月 17 日，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披露《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执行划转的公告》

显示，左强持有的共计 17,442,299股公司董事及高管锁定股已通过

司法强制执行的方式划转至余文胜、孙慧证券账户。根据公告，左

强因偿还个人欠款的需要，分别与余文胜、孙慧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

《股份质押合同》，将所持有的 14,270,972股董事及高管锁定股（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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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总股本的 1.6563%）质押给余文胜，将所持有的公司 3,171,327

股董事及高管锁定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0.3681%）质押给孙慧。根

据《借款合同》的约定，余文胜向左强提供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

9,000万元，孙慧向左强提供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,000万元。 

2017 年 10 月 13 日，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《协

助执行通知书》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10

月 16日办理完毕上述股份的司法划转过户手续。 

左强曾于 2017 年 3月 16日出具承诺：“自上市公司以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梦网科技全体股东持有的梦网科技 100%

股权完成（2015 年 9 月 22日）后 36个月内，本人不减持或不通

过本人所控制的企业（如有）间接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。也

不要求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若在上述股份承诺期间发生资本

公积转增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配股、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

的事项，上述承诺股份数量相应调整。但将本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

股份转让给余文胜先生，则不受上述股份承诺限制。”同时，左强

于 2017 年 7 月 6日辞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等职务，上述股份被划

转时尚在法定限售义务期内。 

左强在《借款合同》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

务，且未采取积极解决措施，导致其持有的股份在法定限售期内被

转让。同时，左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其自行出具的相关承诺。 

二、未履行告知义务，导致公司未披露应披露的股权质押事宜。 

经公司董事会核实，左强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将所持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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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,442,299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累计

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.1%，但左强未及时告知

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2017年 8月 28日，左强与余文胜、

孙慧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并就将上述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的 17,442,299 高管锁定股解除质押后的次日再次办理了质押

手续，但左强仍未及时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所认为，左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2.3 条、第 3.1.8 条、第 7.6 条、第 11.11.1 条

及本所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 4.1.4

条、第 4.1.6条的规定。 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第 17.2条、17.3条

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对左强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对于左强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

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18年 4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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